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

并参加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东莞证

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起参加东莞证券的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A 类：006081
1

C 类：006080
海富通电子信息传媒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6219 海富通鼎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006481
3

C 类：007073

海富通上海清算所中高等级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A 类：006557
4

C 类：006556
海富通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7037 海富通聚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A 类：007090
海富通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

7 D 类：021767 海富通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A 类：007747
海富通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

9 008032 海富通裕昇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8231 海富通裕通 30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008803
11

C 类：025537
海富通瑞弘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A 类：008831 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08830

A 类：009025
13

C 类：009024
海富通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009154
14

C 类：009155
海富通富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009156
15

C 类：009157
海富通富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009651
16

C 类：009652
海富通成长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010286
17

C 类：010287
海富通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010657
18

C 类：010658
海富通欣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业务开通时间

自 2026 年 4 月 13 日起，投资者可在东莞证券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方式和办理时间等以东莞证券的规定

为准。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26 年 4 月 13 日起，投资者通过东莞证券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不设

折扣限制（执行固定申购费用的除外），具体折扣费率以东莞证券的活动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东莞证券销售的基金产品，其申购业务

将同时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东莞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相关法律文件。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东莞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

品的前端收费模式。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东莞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参与基金产品需已在东莞证券开通了基金定投业

务。

5、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东莞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6、海富通鼎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裕昇三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裕通 30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瑞弘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安排请见本公

司最新业务公告。

7、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及基金管理人的风险提示。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dgzq.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328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

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

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

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9 日 


